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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5

樓

聯絡人：科員孫寧

聯絡電話：02-89953109

傳真電話：02-82511593

電子郵件：a89953109@ap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原民教字第11000653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0I00P000558_1100065303_110D2001401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111年度「Mataisah原夢計畫」一份，請協助轉

知原住民族人踴躍申請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懷抱夢想，冀望付諸行動並實踐夢想的原住民族

人，前往其他國家進行正規教育體制外之研習或服務活

動，培育原住民優秀人才，爰賡續推動本計畫。

二、本計畫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，請協助轉知族人

踴躍申請，相關申請表格亦可自本會網站「最新消息」項

下下載（www.cip.gov.tw）。

三、申請書表請於截止日前（以郵戳為憑）郵寄本會，並於信

封上註明「申請Mataisah原夢計畫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原住民行政單位（含各直轄市及離島）、原住民族地區五十五個鄉鎮

市區公所、大專院校、本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

副本：本會教育文化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